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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 本单位就参与长沙市雨花区赤岗北路 010 号（实际为红花坡路 30 号）原阀门厂房屋及土地资产（以下简称 “租赁资产”）公开挂牌招租事宜，已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租赁资产全部现状及招租文件所披露的全部风险，现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确认与承诺：
1.本人 / 本单位已通过现场踏勘、查阅招租文件、向贵司咨询等方式，全面了解租赁资产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租赁资产土地性质为工业划拨地、总占地面积 23681.16㎡、地上附着物总建筑面积 18649.21㎡（其中有产权证面积 11249.96㎡，无产权证面积 7399.25㎡）、租赁资产始建于 1977 年无一次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文件、目前 5205.4㎡房屋闲置、13443.81㎡房屋仍由原次承租人占用尚未腾退等全部现状，对资产存在的权属、消防、交付等方面的瑕疵，本人/本单位已充分知悉并在愿意承担相关风险的基础上自愿参与本次竟租。
2.本人 / 本单位充分知晓并认可租赁资产现状并同意按现状接收，无需贵司承担清场腾退及相关费用，由本人 / 本单位自行与资产实际占用人协商腾退事宜，独立承担因腾退产生的时间、经济、法律风险及全部费用与损失，不因此向贵司主张租金减免及其他补偿；同时，租赁资产的消防改造、设施设备配置等相关工作由本人 / 本单位自行完成，承担全部费用及合规风险，无需贵司就此承担任何责任及费用。
3.本人 / 本单位确认，已独立评估租赁资产现状及各类风险对后续经营、使用的影响，自愿接受招租文件约定的全部租赁条件，承诺不会以租赁资产无消防验收证明、部分权属瑕疵、实际占用人未腾退、无法办理消防或经营许可等任何已披露的事由，因此主张不签订租赁合同，并向贵司主张赔偿、补偿、租金减免，或要求解除、变更租赁合同等。
4.本人 / 本单位承诺，若成功竞得租赁资产承租权，将严格按照招租文件及《成交确认书》约定的期限与贵司签订正式租赁合同。若本人 / 本单位因租赁资产已披露的交付问题、资产瑕疵等任何已告知的事由，拒绝签订租赁合同或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租赁合同签订，视为本人 / 本单位违约，贵司有权扣除本人 / 本单位已交纳的全部竞价保证金在扣减交易服务费用后的余款作为违约金归贵司所有，本人 / 本单位对此无任何异议，且不向贵司主张任何返还或赔偿。
5.本承诺书是本人 / 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对本人 / 本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若违反本承诺书约定，视为本人/本单位违约。本人 / 本单位将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及对贵司的损失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资产空置损失等）。
本承诺书自本人 / 本单位签字（自然人）/ 盖章（企业法人）之日起生效，作为参与本次招租活动的必备文件，与《成交确认书》《房屋租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承诺人（自然人签字 / 捺印）：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或
承诺人（企业法人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 授权委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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